[bookmark: _GoBack] 五华县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政审表

	姓名
	 
	性别
	 
	出生年月
	 
	贴
相
片
（大 一寸）

	政治
面貌
	 
	文化程度
	  
	籍贯
	 
	

	家庭
住址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 

	身份证号码
	 
	联系电话
	 

	个人简历
（从高中阶段至今）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家庭
主要
成员
主要
社会
关系
	称谓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户籍所在地

	
	
	
	
	
	 

	
	
	
	
	
	 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	居（村）委会
意见
	





核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户籍
所在
地派
出所
意见
	



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聘用
单位
单位
意见
	
经过笔试、面试、体能测评、体检、政审考察、公示等招聘程序，于     年    月 局党委会研究，同意     同志聘用为我局警务辅助人员，试用期为6个月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此表用A4纸双面打印
